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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庄占龙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10日上午 9:

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角江路吴宅园区，太龙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七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77,229,26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37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77,215,96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37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3,3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3,3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3,3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并形成本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10,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69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10,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69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10,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69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10,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69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10,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69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该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该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该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

相关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10,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69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10,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6%；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69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包含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公司独立董事林希胜和胡学龙向董事会提交了《2023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
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1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2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监事薪酬与考核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2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2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该议案的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议案的表决。
2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2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10,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69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2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29、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218,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3%；反对8,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008%；反对
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1579%；弃权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1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宏 、陈庆愿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太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关于太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太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300650 证券简称：太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7

太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198号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

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
23

541,420,593
541,420,593

85.0157
85.01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晓山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均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李越冬因公务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李春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丛伟林因公务原因请假，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1,313,725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106,868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1,313,725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106,868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1,313,725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106,868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1,313,725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106,868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6,212,950
比例（%）

99.9153

反对

票数

106,868
比例（%）

0.084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1,326,225
比例（%）

99.9825

反对

票数

94,368
比例（%）

0.017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1,313,725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106,868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1,313,725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106,868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1,313,725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106,868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1,313,725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21,200
比例（%）

0.0039

弃权

票数

85,668
比例（%）

0.0159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1,313,725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106,868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1,313,725
比例（%）

99.9802

反对

票数

106,868
比例（%）

0.019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024年至2027年全面

金融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6,212,950
比例（%）

99.9153

反对

票数

106,868
比例（%）

0.084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450,059,643
91,187,383

66,699
15,111

51,588

比例（%）

100.0000
100.0000
38.4283
41.6154

37.5852

反对

票数

0
0

106,868
21,200

85,668

比例（%）

0.0000
0.0000

61.5717
58.3846

62.4148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10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财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签 订

〈2024 年至 2027 年全面金
融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1,254,082

77,436,414

91,254,082

91,254,082

77,436,414

比例（%）

99.8830

99.8621

99.8830

99.8830

99.8621

反对

票数

106,868

106,868

21,200

106,868

106,868

比例（%）

0.1170

0.1379

0.0232

0.1170

0.1379

弃权

票数

0

0

85,668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938

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4、议案5、议案10、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

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议案13的关联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华

大半导体有限公司、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昆、夏英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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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24,

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4,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5月16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定，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第二批次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英集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英集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 10月 1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
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敖静涛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的公司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3、2022年 10月 15日至 2022年 10月 24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2年10月2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2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2022年11月1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2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
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3年10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认为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
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3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关
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由于出席董事会会议非关联
董事不足3人，无法形成有效决议，上述议案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一致表决通过上述议案，监事会对符合归属条件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并就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条件成就、首次授予价格的调整及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事项发表了意见。

8、2023年11月9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批次归属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曾令宇

合计

国籍

中国

职务

董事、IC 研发部
副总监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6.00
6.00

可归属数量
（万股）

2.40
2.40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40.00%
40.00%

注：1、上表仅包括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预留授予情况未纳入统计。
2、2022年12月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同意曾令宇先生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由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董事曾
令宇先生，因需避免触及短线交易行为暂缓办理其归属事项。截止2024年4月10日，
曾令宇先生已满足本次归属登记相关条件，现公司申请办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批次归属。

4、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可归属人数合计211名，可归属数量合
计479.4660万股。其中210名激励对象已于2023年11月27日办理完成归属登记相关
手续，归属股数合计477.0660万股。上表为符合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
的第二批次1名激励对象的归属情况，不包含已完成归属的210名激励对象的归属情
况。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共211

名激励对象符合归属条件，其中210名已于2023年11月27日办理完成归属登记相关
手续。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4年5月16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4,000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公司

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
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公司股票还需遵守《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4、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424,770,660
本次变动

24,000
变动后

424,794,660
本次股本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年 11月 13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3]

518Z0173号《验资报告》，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3年10月30日止，公司已收到211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
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42,672,474.00元，其中注册资本为4,794,660.00元，资本
公积37,877,814.00元。

截止2024年4月10日，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中公司董事、IC研发部副总监曾
令宇先生已满足本次归属登记相关条件。因此，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第一次归属后贵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4,770,660.00元，股本为人民币 424,
770,660.00元；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后贵公司变更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424,794,660.00元，股本为人民币424,794,660.00元。

本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2024年5月9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4年 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人民币 3,962,487.41元，公司 2024年 1-3月基本每股收益为 0.01元/股；以本
次归属后总股本 424,794,660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
情况下，公司2024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4,000 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01%，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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